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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工贸安全监管工作视频会精神，深刻吸取近期生产安全事故教训，统筹推进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安全风险，坚决防范遏制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切实提升工贸行业本质安全水平，现就进一步加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抓好问题隐患闭环整改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盯省常态化暗查暗访、省安委会季度督导、市安全隐患起底排查等检查发现问题隐患，分级分类建立健全问题隐患整改台账，综合运用通报、约谈、警示、曝光、挂牌督办等有效措施，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责任。对能立即整改的立行立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制定有效方案，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并严格落实，形成闭环管控；对问题隐患特别突出、违法行为特别严重的，属地政府要组织召开现场警示会、约谈会，倒排工期，责任到人，确保彻底完成问题隐患整改工作。
二、组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学习。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常态化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学习，定期组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培训，督促金属冶炼、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等工贸企业加强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学习运用，指导工贸企业通过信息公告栏、宣传展板、微信群等形式广泛宣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带头组织学习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每季度至少带队检查1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并如实记录学习和检查情况。
三、加大工贸重点环节安全监管力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外包作业等重点环节安全，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动火作业方面，要加强工贸企业动火作业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定期曝光违规动火作业典型案例，持续推进电焊机“加芯赋码”工作。有限空间作业方面，要督促指导工贸企业强化隐患排查、作业审批、教育培训、应急演练，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严禁未经审批开展作业和遇险盲目施救。高处作业方面，要督促工贸企业深入开展高处作业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加强高处坠落安全防范的事前提醒和事中管控，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外包作业方面，要严格外包作业安全执法检查，加强对“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监管，坚决杜绝“以包代管、只租不管”、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签订免责协议等违法违规行为。安全防护方面，要严格落实《防范工贸行业机械伤害、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事故三十条硬措施》，督促指导工贸企业全面排查设备外露旋转部位，设置齐全、可靠的防护罩或防护栏，坚决杜绝因防护缺失导致人员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教育培训方面，要督促指导工贸企业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涉及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制冷与空调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严禁安排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应急处置方面，要督促工贸企业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推动工贸企业每年至少开展1次疏散逃生演练，金属冶炼、劳动密集型及“厂中厂”等类型企业至少每半年开展1次疏散逃生演练。
四、持续强化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辖区工贸企业学习《安徽省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督促指导使用液氨、甲基丙烯酸甲酯、柴油、硫酸、氢氧化钠等危险化学品的工贸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并落实危险化学品采购、装卸、厂内运输、储存、使用、废弃处置、应急管理等“全链条”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及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要加大危险化学品执法检查力度，严惩危险化学品使用、储存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杜绝危险化学品游离于监管之外。2025年10月底前，各县区（园区）要建立健全本辖区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的工贸企业基础台账，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安徽省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暂行规定》专项学习培训。
五、加快推进风险监测预警建设应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核实粉尘涉爆企业数量和具体涉粉作业人数，加快推进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企业端设备设施改造，指导粉尘涉爆企业做好基础信息录入、阈值设定、数据采集、网关安装调试等工作，督促粉尘涉爆企业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完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改造任务，确保涉粉作业3人以上金属粉尘、10人以上其他粉尘企业监测数据“应接尽接”。2025年9月底前，相关粉尘涉爆企业要完成企业端改造和监测数据、视频接入省级粉尘涉爆风险监测预警平台。
六、健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等工作要求，加大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的宣传力度，持续推动工贸企业建立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资金，激发工贸企业安全管理内生动力，促进工贸企业安全隐患动态自查自纠。2025年12月底前，各县区（园区）要督促、指导工贸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全部建立并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七、有序推进工贸企业安全班组建设。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工贸企业安全班组建设的重要性，强化帮扶指导，通过现场会、宣讲会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有序推进工贸企业安全班组建设。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抓班组建设，结合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通过悬挂班组安全标语、开展“反三违”活动、设置“一图、一牌、两清单”（安全风险分布图、风险告知牌和风险管控责任清单、岗位隐患排查清单）等多种方式，加大安全班组的建设力度，不断提升班组人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切实提升工贸企业安全基础管理水平。每月底前，各县区（园区）要报送不少于1个工贸企业安全班组建设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
八、规范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公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指导工贸企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厂区醒目位置设置信息公告栏。信息公告栏内要张贴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包括上级督导检查、企业自查问题隐患）、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和奖励情况、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情况、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防范工贸行业机械伤害、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事故三十条硬措施》等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公告的内容，公告内容应规范、完整、清晰、准确，并做到及时更新。2025年12月底前，各县区（园区）要督促、指导辖区内工贸企业规范公示安全生产信息，如实向从业人员通报安全生产有关内容。
九、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安全防范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高温、雷电、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聚焦工贸行业金属冶炼、粉尘涉爆、涉危险化学品等高风险行业领域和高处、动火、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指导工贸企业结合生产实际，围绕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重点设施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加强设备设施检查，强化仓储管理。针对高温、雷电、暴雨、大风等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情况，完善应急处置措施，做好应急物资储备，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极端天气期间，工贸企业要暂停露天高处、动火、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
请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督促、指导工贸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相关工作要求，按时向市安委会办公室报送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联系电话：6651623，电子邮箱：hnyjaqjgek@126.com



淮南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8月4日
 
2

